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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公司附屬公司的清盤呈請之

進一步補充公告 

 

本公告由康特隆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第13.25(1)(b)

條以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

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三月二日及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七日的公告（「該等公

告」），內容有關馮濤女士（「呈請人」）針對本公司兩間全資附屬公司（統稱「附

屬公司」），飛環電子有限公司及英浩科技有限公司提交清盤呈請及其進一步資料。

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七日的公告中提及，呈請人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之一。本

公司謹此進一步澄清： 

 

(a) 於本公司上市時，控股股東為(i)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林強先生、(ii)呈請人

及(iii)呈請人的配偶卿浩東先生（「卿先生」），彼等已確認彼等與彼此一致

行動，合共被視為擁有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本的 75%； 

 

(b) 本公司目前的控股股東為由林先生全資擁有的 P.Grand (BVI) Limited，其持

有 662,746,000股股份，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約 50.29%； 

 

(c) 根據公開記錄及已提交的權益披露資料，呈請人及卿先生於本公司的最新持股

量為 84,000,000 股股份，乃透過彼等所控制的法團 Kingtech (BVI) Ltd.持有，

佔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6.37%。 

 

此外，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七日的公告提及，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為本集團貢獻大部分收入。更具體而言，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附屬公司佔本公司總資產約83%及本公司收入約97%。 

 

 

 



另外，本公司已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取得香港高等法院命令，據此將附屬公司存

檔及送達反對清盤呈請的限期延長至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五日。 

 

呈請將定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六日於高等法院進行聆訊，且本公司無法預測聆訊的結果。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格外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康特隆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林強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強先生及鄭宇璧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國權

先生、鄧昆雷先生及黎萬信先生。 


